遂经信〔2015〕183号

遂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开展高危和重要用电企业供用电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经信局，经开区经贸局，河东新区经发局，各电力公司：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省、市领导同志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排查，彻查安全隐患，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根据省经信委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对全市高危和重要用电企业开展一次为期两个月的供用电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各县（区）经信局、经开区经贸局、河东新区经发局、供用电企业要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总体工作要求，高度重视供用电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职责。各供电公司、高危和重要用电企业作为供用电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责任主体，具体组织实施本单位的安全检查、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各供电公司要依据《电力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配合当地经信部门加强用电安全检查，切实开展排查整治工作。通过全面彻查企业供用电安全隐患，堵塞管理漏洞，消除设备缺陷，进一步增强安全责任意识，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努力构建政企联动、齐抓共管的安全隐患治理长效工作机制，确保不发生对民生、对社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安全事件。

二、责任分工

（一）各县（区）经信局、经开区经贸局、河东新区经发局负责牵头组织安监、供电公司开展本辖区内化工、危险化学品、危化品仓库、非煤矿山、冶金、炼油厂、加油站、石油输送线站、天然气输送线站、天然气储存、燃气储配站、医院、大型商场、大型车站、机场、铁路、码头和对电能质量要求高的电子企业等高危和重要用电企业的供用电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制定隐患排查整治实施方案，指导和督促供电企业做好对用电企业安全隐患检查和整治工作，建立工作排查通报制度。

（二）各用电企业负责产权范围内的电力通道、线路及用电设备的隐患自查工作。对存在的隐患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落实资金和措施，限期整改。分析查找突发停电对企业生产各环节和设备造成的危害和风险点，制定防范措施和停电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对本单位用电设备的低电压穿越能力进行梳理和自查，对低压脱扣、保护定值等进行升级完善，以提升设备抗电网电压扰动能力。配合经信部门、安监部门和供电公司做好安全隐患检查，认真整改。

（三）各供电公司负责职责范围内的供电设施、设备的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工作，并对用电企业的用电安全开展检查工作，维护正常的供用电秩序和供用电安全。对用电企业现场检查发现的供用电安全隐患，出具用电检查结果通知书，告知用电企业存在的隐患和整改建议，并督促整改落实，将检查整改情况及用电企业隐患整改情况及时上报当地经信部门和安监部门。

三、主要内容

（一）供电公司方面。

1.负责电网内部变电站、输电、电缆线路及通道等外部电源的安全隐患日常排查和治理工作。

2.负责对用电企业开展用电检查，检查的主要范围是用电企业的受电装置。

（1）用电企业供电电源是否双（多）电源。

（2）用电企业自备应急电源是否配置，容量是否满足要求。

（3）自备应急电源与电网电源之间是否装设可靠的电气或机械闭锁装置，是否定期进行安全检查、预防性试验、闭锁切换装置的切换试验、至少每半月做一次启动试验，并做好记录。

（4）用电企业保安负荷是否独立、是否为专用回路供电；保安负荷是否有应急救援供电专用接口。

（5）用电企业受（送）电装置中电气设备运行、维护和试验状况。一是受电设备本体检查维护；二是高压电气设备周期试验；三是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周期校验、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定值核对；四是电气和机械闭锁装置可靠性检查；五是防雷设备和接地系统检查；六是电气设备操作电源系统检查。

（6）对于不同性质的用电企业，是否配置非电性质的保安措施，如压力、温度、各类气体的测试监控等。

（7）用电企业的安全规程、操作制度、应急预案、模拟一次接线图、安全工器具、消防器材是否具备。

（8）用电企业进网作业电工的资格、进网作业安全状况及作业安全保障措施。

（9）用电企业是否有反事故措施和突发停电救援保电应急预案，以及不同季节用电安全的措施。

（10）违章用电和窃电行为。

（11）历次检查发现的受电装置及其电气设备存在的安全隐患及缺陷的整改情。

（12）电能计量装置是否完好、计量器具在有效期内，封印完整。

（13）电能量采集系统是否完好，通信正常。

（14）用电企业无功补偿装置是否完好，自动投切准确可靠。

（15）是否有影响电能质量的用电设备。

（16）受电端电能质量情况。

（17）供用电合同及有关协议履行情况。

（18）用电企业的电气设备运行记录、维护记录。

（二）用电企业方面。

1.对存在的用电隐患进行自查自纠。

（1）双（多）电源供电是否按国家和行业标准的规定配置。

（2）应急自备电源和容量是否按国家和行业标准规定配置，应急自备电源设备工况是否良好。

（3）变压器、断路器等设备及配套设施是否存在缺陷及带病运行，是否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规定做好设备的试验和消缺工作。

（4）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周期校验、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定值核对。

（5）应急自备电源电气和机械闭锁装置可靠性检查。

（6）供电电源切换时间是否满足最大允许停电时间。

（7）防雷设备和接地系统的检查。

（8）电气设备操作电源系统检查。

（9）消防、防涝、防小动物等安防措施是否齐全完备。

（10）突发停电事故对企业生产影响和设备危害的危险点分析，应急预案的制定、应急演练情况。

（11）不同性质的企业，是否配置非电性质的保安措施，如压力、温度、各类气体的测试监控等。

（12）电气值班和操作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制度是否落实，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13）配电装置的布置是否满足安全净距，安全出口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14）用电企业供电线路敷（架）设方式等是否符合安全用电要求，其与易燃易爆品的间距是否满足防火防爆要求。

2.抗电网电压扰动用电装置检查。对采用“零秒”断电的低压脱扣装置、变频器和PLC控制器的用电企业进行梳理，全面掌握低压脱扣装置、变频器和PLC控制器断电时限的设置，对变电站高低压母联备自投动作值、动作时限进行合理优化、增加相关的延时功能，对重要控制系统和装置要配置动态电压暂降补偿装置，调整低电压保护装置、变频器和PLC控制器的延时时限，保证在电压暂降期间能够继续工作，尽最大可能解决用电设备对电压暂降的敏感性问题，确保生产装置安全稳定运行。

强化UPS电源和蓄电池管理，做好蓄电池充放电管理，确保UPS电源和蓄电池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3.对电能质量有特殊要求的用电企业。

一是按照《重要用电企业供电电源及自备应急电源配置技术规范》（GB/Z 29328-2012）6.2.5 条，“如果用户对电能质量有特殊要求，应当自行加装电能质量控制装置”。二是对于可不配置低压脱扣装置的用电企业，不应配置低压脱扣装置。三是须配置低压脱扣装置的用电企业，低压脱扣装置的延时定值应符合相关行业标准，躲过供电电压重合闸时间。

四、工作安排

（一）动员部署阶段（10月中旬前）。

 各县（区）经信局、经开区经贸局、河东新区经发局、供电公司制定本地、本单位用电企业供用电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实施方案，深入动员、层层落实，明确排查对象、责任范围，细化步骤和时间节点等，确保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顺利开展。

（二）用电企业自查阶段（10月中旬至10月底）。

各供电公司、各用电企业全面开展隐患自查，组织力量对电力设施和配电设备的安全隐患进行深入排查，并制定隐患整改方案和防范措施。自查结果和整改方案报当地经信部门，用电企业同时将自查结果和整改方案报当地供电公司。

（三）排查阶段（11月上旬至11月中旬）。

各县（区）经信局、经开区经贸局、河东新区经发局牵头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和供电公司，对当地电网企业和用电企业的安全隐患进行重点抽查或现场检查，督促用电企业和供电公司采取安全措施，加强安全隐患整治，并对重大隐患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

（四）总结阶段（11月底）。

各县（区）经信局、经开区经贸局、河东新区经发局和供电公司要及时总结本地、本单位的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经验，对重大隐患长期存在、未得到有效整改的用电企业进行挂牌督办，督促限期整改；对排查整治工作开展不力的地区和单位要进行通报批评。

五、相关要求

（一）各县（区）经信局、经开区经贸局、河东新区经发局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务求排查整治工作取得实效。对存在用电安全隐患的高危和重要用电企业要建立整改档案，定期会同供电公司对安全隐患的整改完成情况进行跟踪和督办，建立健全信息共享、上报和事故响应联动机制，构建政府主导、政企联合、供电公司提供技术协助、用电企业实施的上下联动的用电安全隐患治理长效机制。

（二）各县（区）经信局、经开区经贸局、河东新区经发局要加强电力行政执法力度，对不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存在严重隐患的企业，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不落实安全管理责任、不认真组织开展排查整治的，要严肃问责；对隐患整改不到位，导致事故频繁发生的企业，要严肃查处。

（三）各供电公司、各用电企业要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从严从实开展隐患排查和自查自纠工作。供电公司要高度重视高危和重要电力用户的安全管理，加大用电安全检查力度，督促隐患排查和整改。高危和重要用电企业要积极开展本单位的隐患自查整治，对危害安全生产的隐患要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制止、早处置；对排查出的隐患要制定整改计划，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措施，确保限期内整改落实到位；对短期内难以治理的隐患，要制定保障供用电安全的技术措施。

（四）请各县（区）经信局、经开区经贸局、河东新区经发局于2015年12月20日前，将整治工作情况报市经信委（联系电话：0825－2224243，邮箱：283210096@qq.com）。

遂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5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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